
 教育部使用內政部移民署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  
 生資料管理要點第三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使用單位使用移民署 

   僑外生資料之法令依 

   據、業務應用範圍及 

   資料連結模式如下： 

（一）依據：：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

法第二十二條、

香港澳門居民

來臺就學辦法

第十六條、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第九條、個

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

資法）第五條、

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

條規定。 

  （二）業務應用範圍：

為執行法定業

務，查核僑外生

就學狀態及畢

業流向：，用用移

民署外來人口

入出境紀錄及

個人資料相關

資訊：（包括護照

號碼及居留證

號）。 

：：（三）資料連結模式：

透過移民署雲

端資料查詢服

務：（WebService：

API）相關功能，

查詢僑外生入

三、使用單位使用移民署 

   僑外生資料之法令依 

   據、業務應用範圍及 

   資料連結模式如下： 

（一）依據：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

法第二十二條、

香港澳門居民

來臺就學辦法

第十六條、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第九條、個

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

資法）第五條、

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

條規定。 

  （二）業務應用範圍：

為執行法定業

務，查核僑外生

就學狀態，用用

移民署外來人

口入出境紀錄

相關資訊。 

：：（三）資料連結模式：

透過移民署雲

端資料查詢服

務：（WebService 

API）相關功能：，

查詢僑外生出

入境紀錄。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      

部）配合國家發展委

員會「強化人口及移

民政策」，自一百十三

學年度起實施「大專

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

輔導計畫」以追蹤僑

外生畢業流向，使用

單位比對僑外生資料

時，倘護照已逾效期，

申請換發新護照，號

碼會異動，原號碼失

效，惟僑外生如未申

請換發新護照，尚得

透過居留證號予以確

認，取得正確資料，爰

於第二款業務應用範

圍增列畢業流向及個

人資料相關資訊（包

括護照號碼及居留證

號）等文字，以資明

確。 

二、第三款「出入」境紀 

    錄，配合第二款體 

    例修正為「入出」境 

    紀錄，以體例一致。 

三、其餘未修正。 



出境紀錄。 

九、對於經由移民署取得

之僑外生資料，應妥

善保管及利用，如有

違反個資法規定致當

事人權益受損、意圖

營利或無故洩漏個人

資料或有違法及重大

不當行為等情事，本

部應依個資法規定請

相關單位負損害賠償

責任。 

       使用單位相關人

員違法使用經由移民

署取得之僑外生資

料，致當事人權益受

損，發生爭議、訴訟

時，應依下列規定追

究： 

  （一）本部相關人員應

由本部依個資法

相關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如

涉及行政責任，

應由本部議處；

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二）各大專校院僑外

生業務單位相關

人員應依個資法

相關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如

涉及行政責任，

應由該校議處；

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九、對於經由移民署取得

之僑外生資料，應妥

善保管及利用，如有

違反個資法規定致當

事人權益受損、意圖

營利或無故洩漏個人

資料或有違法及重大

不當行為等情事，本

部應依個資法規定請

相關單位負損害賠償

責任。 

       使用單位相關人

員違法使用經由移民

署取得之僑外生資

料，致當事人權益受

損，發生爭議、訴訟

時，應依下列規定追

究： 

  （一）本部相關人員應

由本部依個資法

相關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如

涉及行政責任，

應由本部議處；

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二）使用單位應依個

資法相關規定，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如涉及行政

責任，應由各該

機關（構）或學校

議處；其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

司法機關處理。 

 ：（三）使用單位發生個

一、為明確區分使用單位

相關人員違法使用僑

外生資料之法律效

果，避免規範主體不

明確，爰第二項第二

款將「使用單位」修正

為「各大專校院僑外

生業務單位相關人

員」，以及同款「各該

機關（構）或學校」修

正為「該校」。 

二、其餘未修正。 



 ：（三）使用單位發生個

資外洩或相關資

安事件時，應立

即通知管理單位

並通報移民署協

同處理。 

資外洩或相關資

安事件時，應立

即通知管理單位

並通報移民署協

同處理。 

 


